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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商请协调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
“绿之益”科技支农小分队赴****县社会实践活动的函

共青团****县委员会：

根据团中央和团省委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我校化学与药学院“绿之益”赴****县科技支农服务小分队拟定于2013年*月**日至*月*日到贵县****村、****村、****村进行暑期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。主要项目有环保生态发展调查，农药科学合理使用的调查、宣讲、农药废弃物的收集与信息采集等。为切实做好此次“三下乡”活动，特致函贵团委，请你们予以接洽并对活动的相关内容的联系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。专此函达，务希研究承复。再次，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 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委员会

 二0一三年*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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